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纪律处分及自
律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刘杰、严弘、刘洁： 

因无法与你方取得联系，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以公告形

式送达《纪律处分及自律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十个交易日即视为送达，如你方对

该纪律处分有异议，应当于公告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向我司提

交书面回复并附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不回复，将视为事先告

知书已送达，你方无异议且不申辩。 

特此公告。 

 

附件：《纪律处分及自律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 

 

 

全国股转公司监管执行部 

2022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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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及自律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 

 

四川自贡百味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明，四川自贡百味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T

百味斋、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公司于 2021 年 6月 29 日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上述定

期报告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朱俊岭等 5 名董

事投同意票，董事王桂春投反对票，参与审议的 6 名董事鉴于

会计师事务所对 2020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均无法保证所披露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上

述定期报告经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郭建森等 2

名监事投同意票，参与审议的 2 名监事均无法保证所披露报告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时任董事会秘书严弘、时任财务负

责人刘洁均无法保证年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截

至目前，上述情况未整改。 

ST 百味斋未能做到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1.4 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20 年 1 月 3日发布，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治理规则》（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以下简称《公司治理规

则》）第五条的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时任董事长朱俊岭，时任董事黄兆洪、叶怀宝、梁发平、张

体昌、王桂春均无法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时任监事郭建森、刘杰均无法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其主要依赖会计师意见，对年报相关怀疑

事项未进行主动调查，未能有效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

的合法合规性；时任董事会秘书严弘、财务负责人刘洁无法保

证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其主要依赖会计

师意见，对年报相关怀疑事项未进行主动调查，上述责任主体

的行为违反了《业务规则》第 1.4 条、《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

《公司治理规则》第五条的规定，未能做到勤勉尽责，对挂牌公

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根据《业务规则》第 6.1 条、第

6.2 条、第 6.3 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

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拟决定： 

给予四川自贡百味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通报批评的纪律处

分，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给予时任董事长朱俊岭，时任董事黄兆洪、叶怀宝、梁发平、

张体昌、王桂春，时任监事郭建森、刘杰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对时任董事会秘书严弘、财务负责人刘洁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自律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

分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就上述拟采取的纪律处分及

自律监管措施，你方应当在收到事先告知书后五个交易日内，

书面回复是否接受全国股转公司将实施的纪律处分及自律监管

措施。如对将实施的纪律处分及自律监管措施有异议的，应于

五个交易日内提交书面申辩材料及能够充分有效证明申辩理由

的相关证据。逾期不回复的，我司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

作出正式的纪律处分及自律监管措施。   

 

 

全国股转公司监管执行部 

                               2022 年 5 月 19 日  

 

 


